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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者如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对近代女子教育和妇女参政运动均有涉及。1993 年出版的雷良波等人

撰写的《中国女子教育史》( 武汉出版社 1993 年版) ，对各个时期的女子教育以及精英人物的女性观进行了梳理。后者中对女性婚姻自主问题

的研究最多。如艾晶的《离婚的权力与离婚的难局: 民国女性离婚状况的探究》( 《新疆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期) 、谭志云的《民国南京政府时

期的妇女离婚问题———以江苏省高等法院 1927—1936 年民事案例为例》( 《妇女研究论丛》2007 年第 4 期) 、张宁、王印焕的《民国时期北京婚

姻家庭中妇女的地位》( 《北京社会科学》2008 年第 6 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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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国时期的女大学生群体是妇女中接受新思想的佼佼者，女大学生的婚姻观

相对于传统女性的婚姻观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体现在婚姻目的、择偶标准、结婚年龄、家庭角

色、夫妻关系与家庭生活等方面。民国时期女大学生婚姻观既体现出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

更体现出了追求爱情与幸福家庭生活的愿望，具有较强的现代婚姻观念与婚姻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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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整个妇女群体里面，民国时期的女大学生应该是最早觉醒、最先接触西方现代婚姻观念的佼佼者。尽

管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对婚姻的态度与观念，应该说远远走在了同时代女性的前列。随着女子教育的兴起

和发展，许多女子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与新思想，开始接触新的婚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婚姻观念也从传

统女性的“贤妻良母”到“男女平等”转变，追求夫妻感情生活已深入她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她们普遍成为了

具有新式婚姻观念与家庭生活的新女性。同时，女大学生的婚姻观与城市其他女性也有一些差别。

关于民国时期女大学生群体的研究，目前学术界研究成果涉及的较多，一是对女学生群体的研究，主要

侧重其教育、权利及妇女运动及妇女解放等方面。第二是对女性婚姻问题的研究，主要梳理了在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女性婚姻的转变问题。①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里面，专门针对女大学生婚姻观的研

究还很鲜见。研究民国时期女大学生群体的婚姻观，对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民国时期婚姻观念的变革有一定

意义，对深入了解女大学生群体也有一定的帮助。

二、女大学生婚姻观的转变

女大学生的婚姻观，更多体现对爱情有着执著的追求。对她们来讲，婚姻已成为追求独立人格和幸福

生活的象征，爱情是她们憧憬的未来幸福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因而她们的婚姻观既带有理想化的浪漫色彩，

也更体现了现代人对个人幸福生活的追求。尽管她们不能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但相比同时代的其他

女性，女大学生的婚姻观已经有很大改变。即便与城市女性相比，也是走在前列的。

( 一) 婚姻目的以追求感情与和谐家庭生活为第一

传统女性婚姻目的以维系家庭功能为主要目的，女学生则以追求感情为首要目的。1930 年，梁议生以

燕京大学 60 个女生为调查对象，调查了这批女生对婚姻目的的态度。问卷列出了婚姻的四个目的选项: 良

善家庭、教养子女; 调和人生干燥，向终身伴侣; 为父母得奉侍; 满足本性，继续人种。在第一个目的中，女学

生对之的选择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有 39 人选第一，占 65%，选第二的则有 12 人，占 20%，也即意味着此项目

的优先程度共达 85%。这是女性婚姻目的的一个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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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新式女性的婚姻目的，已经从家庭功能走向了感情功能。夫妻感情成为维系家庭的首要目的，

女大学生对婚姻的理解更是如此。而夫妻关系里面，服务于家庭目的的生育功能、奉养功能则开始弱化，特

别是服务于大家庭的奉养功能，几乎开始受到忽视。而传统伦理规范所最看重的“为父母得奉侍”则被大大

冷落，排最末选项的有 34 人，占 57%，仅有 2 人选择第一，6 人选择第二，仅占 13%。①

应该说，女大学生在这个方面走到了女性群体的前面，正所谓“教育程度越高，则父母之侍奉之在家庭

之不重要”。在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的调查中，因女大学生所占数量极少，在潘光旦调查的 44 个女性

中，只有 10 人为女大学生。对婚姻传统目的的选择则要高一些，44 人中，将浪漫生活及伴侣选择第一的有

15 人，尽管是选择人数最多的之一，但是选择“父母之侍奉”为第一的也有 12 人，得分相差不大。但从潘光

旦的调查中也可看出，“父母之侍奉”的重要地位在接受调查的知识女性( 接受调查的 44 人中，大学程度者

10 人，中学程度者 27 人，小学程度者 2 人，在家自习至少能识字者 4 人，未详者 1 人) 的关注中也已经沦落

了。②

正常的夫妻生活是维系夫妻感情的重要方面。在女大学生意识中，夫妻性生活并非是不可触及的话题，

越来越多的女大学生开始表达自己的性观念，这也走在了女性群体的前面。在潘光旦的调查中，仅有 3 名女

性选择“性欲之满足”为第一目的，占 6． 8% ; 9 人则选为第二目的，约占 20． 5% ; 超过一半的人 ( 23 人，占

52. 3% ) 将这个选项列为最末。③ 反映了传统女性中性观念仍比较保守含蓄。而在燕京大学女生的调查中，

8 人( 占 13． 3% ) 将之选为第一目的，15%选为第二目的，只有 19 人( 占 31． 7% ) 将之列为最末选项。④

( 二) 择偶标准以性情相合为重要

择偶标准是女大学生婚姻最核心因素，即将与什么样的人组成家庭，这也是追求夫妻感情与和谐夫妻关

系最重要的因素。从燕京大学的女大学生们给出的选择来看，“性情”占第一，有 26 人列为首选，13 人列为

第二选项。可见女大学生选择将夫妻感情美满放在第一位，性情是维系感情的最重要因素。特别是对追求

感情的女大学生而言; 选择身体的为第二位，有 14 人列为首选，11 人列为第二选项。可见在女学生群体中，

对男性的相貌、身体等外表的考虑也是比较在意的。将“才识”和“学问”列为靠前选项的也占有相当比例，

各有 9 人列为首选。⑤

江文汉等人调查的南京 55 名中等及以上院校女学生的择偶或择恋标准中，55 名女学生对问题“如你的

婚姻是自主的，请问你对于夫或妻的选择用何标准?”的各项选择数量依次如下: 性情( 32 人) 、学问( 32 人) 、

容貌( 10 人) 、家资( 6 人) 、品格( 4 人) 、体格( 2 人) 、思想( 1 人) ，而“同情心、治家能力、门当户对”这几个选

项为零，未填的有 16 人。在江文汉等人文章中引用的一项金陵周刊社对女大学生择偶或择恋标准的调查

中，13 名参与投票的女生对配偶的要求是: 品格与才学居首，各有 11 票，同情心其次，有 7 票，体魄强壮有 6

票，美貌有 3 票，金钱及势位得 2 票。⑥ 应该说这体现了知识分子择偶的要求。

而潘光旦在调查社会上女性选择配偶的十项指标中，第一为性情、第二为健康，第三为办事能力，以下依

次为: 教育造诣、性道德、相貌与体态、经济能力、家世清白、父性、家产。⑦ 应该来说，潘光旦所调查的女性的

择偶标准更为成熟现实。从以上调查来看，性情一项，因为与夫妻感情是否融洽关系最大，因而最受重视。

其余的则有出入了，潘光旦所调查的女性，更为注重男方身体是否健康以及是否有办事能力，这符合家庭经

营的要求。

从更细致的回答我们可以更具体地窥视女大学生的择偶标准。性情方面，女大学生喜欢“慷慨”的最

多，占 50%，喜欢活泼的占 27%，可见开朗阳光的男性比较容易受女生青睐。也有 22% 的女大学生喜欢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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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的男性。学问方面，女大学生一般选择和自己学历相仿或更高的人组成家庭。有 73% 的人选择大学生作

为自己的配偶，13%的人选择留学生，13%的人则对学历没有特定要求。可见，在民国时期女大学生的择偶

对象中，绝大部分定位于与自己具有相同身份的大学生。但是女大学生一般又倾向选择比自己学历更高的

做配偶。当时就有人说到这种现象:“一个女中学生，就想对方是一个大学生，一个女大学生，就想对方是由

外国毕业回来，挟有博士或学士头衔的了”。①就身体素质来看，选择“强壮”的占 82% ． 反映了强壮的体魄很

容易受女大学生青睐。从才识来看，选择“能干”“灵敏”“卓越”的占 92%。② 有能力的男性受到青睐，这也

与现代女大学生的爱情追求基本相似。至于职业选择，江文汉等人调查的南京 55 名中等及以上院校女学生

的择偶职业选择中，在调查者给出的职业选项中，女生选择的人数依次是: 医生( 7 人) 、文学家( 5 人) 、纯粹

的学者( 3 人) 、教育家( 3 人) 、科学家( 3 人) 、商人、工程师、宗教家、慈善家、革命工作者、社会服务、社会科

学家各 1 人。美术家、音乐家、小学教育、儿男教育、农业家、社会教育家、军官、化学家、教员选择人数为 0。

未注明的有 22 人。③ 医生以当时的地位和收入，很受女大学生青睐; 其次受欢迎的为从事文化类的高级学

者; 普通教育工作者与军人等职业则不受青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女大学生的择偶标准带有典型的校园爱情的特点。其标准很大程度

是参照男大学生而设定的。至于家世、收入、职业等尚未有完整的考虑。而一旦走入社会，女大学生的择偶

标准可能会选择得更为现实。在 1935 年至 1936 年南京市举行的 6 届集团婚礼中，共有 228 对男女，228 名

女性的职业涉及比较广泛。我们分析男性的职业状况，就可以看出女性择偶的现实选择( 见表 1 ) 。在 228

个新娘中，配偶涉及的职业主要是从政、军人、教师、商人、学生、工程等。职业比较广泛，也反映了择偶标准

的多样化。当然这里面军政界男士较多，可能并非反映社会上的女性群体喜欢嫁给军政人员，这里给出的解

释可能是: 军政界的人士更多的响应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参加的比例多些。

表 1 南京市历届集团结婚参加人职业统计表

总计 政 军 教育 商 学 警 医 银行 新闻 家政 工程 暂无职业 农业 工业 党

总计
男 228 91 52 15 21 17 5 6 3 1 9 6 1 1
女 228 16 26 7 67 1 10 35 63 1 2

资料来源: 南京市社会局编:《南京社会》，载国家图书馆选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第 2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83 页。

( 三) 晚婚渐成潮流

在梁议生“燕京大学 60 女生之婚姻调查”中，女大学生理想的结婚年龄以 25 岁为最多，共有 24 人选择

了 25 岁作为理想结婚年龄。排在第二位的是 26 岁，有 9 人选择。第三的是 24 岁，5 人选择。选择 24 岁以

下结婚的的仅有 2 人，这两人都是选择 20 岁结婚。可见“知识界迟婚之倾向，已极明显”。值得注意的是，

有 15 人选择了在“经济独立后”结婚。如果考察女学生们毕业后参加工作，取得经济独立，大约也到了 24

岁。则可以认为，24 岁及以后结婚，成为几乎所有人的选择。④ 在江文汉等人对南京女生的调查中，女生回

答的结婚年龄分布人数如下，19 岁的为 0，20 岁以后的 2 人，20 至 24 岁 2 人，25 至 30 岁 12 人，事业和学问

成就后 2 人，经济独立后 1 人，大学毕业后 2 人，不打算结婚 6 人，尚未定夺 14 人，未注明 8 人。⑤ 25 岁以后

选择结婚的女生较多。这种选择与当代女性的结婚年龄差别不大。

与女大学生群体理想的结婚年龄相比，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更广范的女性群体的结婚年龄作为参照。在

1935 年至 1936 年，南京市举行的 6 届集团婚礼中，共有 228 对男女，228 名女性中，职业涉及比较广泛，最多

的为学生 67 人，第二为暂无职业 63 人，第三为家政 35 人，第四为教育 26 人，第五为政界 16 人，医界有 10

人，另有从商 7 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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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单纯的大学生群体，这个女性群体来源多样，其结婚年龄则显著低于女大学生群体。

表 2 南京市历届集团结婚参加人年龄统计表

总计 16 － 18 19 － 21 22 － 24 25 － 27 28 － 30 31 － 33 34 － 36 37 － 39 40 － 42

总计
男 228 1 17 50 91 48 11 4 5 1
女 228 28 84 84 25 6 1

资料来源: 南京市社会局编:《南京社会》，载国家图书馆选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汇编》第 2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84 页。

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出，24 岁及 24 岁以下结婚的女性共有 196 人，占比为 86%。明显要高于女大学生

群体。此外，通过对江苏省各县 969 名女教职员的调查也发现，这些大部分受过中等以上师范教育的女教职

员，结婚年龄最多的是 26 岁。在受调查者中，大部分女职员都未结婚。“已婚者只有 1 /3”; 如“无锡 148 人，

竟有 100 人未婚; 南通 74 人，竟有 50 人未婚”。①从中也可以看出接受过较高教育程度的女性婚姻年龄推迟

成为一种趋势。

( 四) 家庭角色走向独立

女大学生群体对自己婚后的家庭角色有着更为积极的认识，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角色逐渐让位于独立自

主的角色，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成为很多女大学生的期待。

在梁议生“燕京大学 60 女生之婚姻调查”中，赞成婚后服务社会者占 75%，不赞成者占 10%。另有 9 人

表示“不论”或“按时间而定”。赞成者认为:“社会乃男女之社会，也当各进所见助社会进步”;“经济可以独

立”;“提高妇女地位，妇女是社会一分子”; “有许多事男子做不到或做不好的，或不受人信任”; “各人应有

机会发展其才识，且得兴趣，终日持家生活太单调”;“因为女子受教育，是所用，要做人，不是专为男子做妻

子，结婚与否是在乎能否遇到同志，结婚后应当使他将所学的应用出来，不然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加社会的

消耗”。②

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女大学生群体对自己走出家庭服务社会是比较认同的。这种认识要高于女性的

总体水平。从前文南京市 6 届集团婚礼参加者职业统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便是这些比较新潮的群体中，

仍有 63 人暂无职业，从事家政的也有 35 人。严格来讲，这 98 人在结婚时都是未能参与社会服务的人，占

43%。③

( 五) 能正视离婚与独身

在燕京大学 60 名女生中，有三分之一认为，“凡婚姻无爱情，盖应解除婚约”; 有六分之一认为，“有一方

面，不愿同居，即可解除婚约”; 可见，有 50%的人将是否有感情视为离婚的条件。仅有 2 人表示“在过渡时

期，已婚者无情爱亦宜忍耐牺牲，不可离婚”。反映了大部分女大学生对情爱因素的重视。可见，如前所述，

女大学生对结婚目的是抱着寻找感情而来的，如感情不合，则婚姻也就不值得维系了，故大部分女大学生对

离婚报以正常的心态。当然，这个时候的女大学生对离婚还是比较慎重的，有 28 人表示“双方同意，始可离

婚”，占 47%。④

关于独身的意见，大部分女大学生并不赞成独身，占 75%。其理由既有作为新式国民的社会责任，也有

从人性出发，这两种认识较多。“独身者不能为社会传种，失其为国民之责任”;“违反自然，生活干燥”;“不

合生理，感觉困苦”。反映了学生对婚姻追求的目的中，感情占有重要地位。而家庭的需要则较少考虑。有

25%的人赞成独身，其提出的理由值得关注:“集心力于事业，无相当合意之人不妨独身”;“有志同道合的可

结婚，不然可以独身终身，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实际上这俩类人也不是完全赞成独身的，只是可能对配

偶的要求过于完美，必须符合自己心意的才结婚。另外的理由还有“有天赋异才，以社会为前提者，可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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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若一人能自立，甘心独身，亦无不可”;“多机会报效社会，不愿受家庭之累”。①前面两条理由陈述，似

乎只是反映了女大学生们的一种理想主义，并非明确说明她们本身愿意独身。只有最后一条理由很明确的

表达了自身对独身的追求。据 1928 年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统计，称该校 1919 年至 1927 年间毕业生之已有家

室者占全数百分之十六，并说“益信多数女子有倾向独身主义之现象。独身主义不发生于一般普通女子，而

智识愈高，此种倾向愈烈”。②

( 六) 注重独立的夫妻关系与家庭生活

是否与父母同居，是传统家庭生活与现代家庭生活的重大差别。以往的夫妻关系在家庭关系中并不彰

显，夫妻关系往往从属于大家庭关系。据 1930 年代学者在河北农村的调查，农村妻子“对内当然是与婆母或

妯娌共生活的时候多，对丈夫，若在农忙的时候，除了夜里，简直是看不见。农闲的时候，丈夫又多半是常在

外面去，普通我们到农村去，简直看不见农家们夫妇之间的状况是甚么!”更有夫妻被南方母亲责令离婚的，

男方表示“我不愿意( 离婚) ，然而也没办法，因为母亲非要休她不可”。③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

往往与妻子、丈夫、婆婆等人各自的性情与地位也有很大关系，也有强势的媳妇。

而当时的女大学生们则普遍赞成夫妻二人的独立世界，注重夫妻家庭生活的独立与私密，她们希望建立

一种独立于大家庭关系的夫妻二人关系。在对女大学生对“理想家庭组织”的调查中，50% 的女大学生表示

“只与父母同居”; 41． 7%的人表示另组家庭但担负生计。④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受传统家庭伦理的影响，仍

有半数的女大学生认可和( 男方) 父母同居，但是这种 50%的比例相对于传统的女性来讲，已经减少很多了。

而且看出即使选择和父母同居者，也是不赞成和兄嫂或叔嫂一起在大家庭中生活的。

不主张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女大学生比例不少，有 41． 7%的女大学生主张另组家庭，但给父母担负生计。

可见，由夫妻二人组成的小家庭生活在女大学生婚姻理想中越来越重要，这也成为后来城市家庭发展的趋

势。在学者陈利兰对女性婚姻态度的另一项调查中发现，小家庭制度是合于现代青年女子的心理。喜欢小

家庭制的占大多数，为 79%。且越是已结婚，或将要结婚的人，对大家庭制支持越少，而未订婚也未结婚的

女子中，对大家庭制的支持比例反而还稍微高点，可能是对婚姻后的家庭实际生活的困难还未有较多的认

识。调查对象为燕京大学女校、燕大女附中、贝满中学校及培华女子中学等学校的女生，年龄以 20 岁、22

岁、及 24 岁最多，可以看作与女大学生相似的群体。喜欢小家庭制的女生的意见有: 他的父母太糊涂; 小家

庭比较快乐自由些，而对于小孩得有完善教育; 因为所受的教育不同，所以大家庭容易起纷争; 大家庭制非常

不好，彼好时常冲突。这些意见都是已婚女生的意见，非常实际，都是苦于家庭纠纷。订婚而未婚者对小家

庭更是从夫妻快乐独立的愿景出发: 我盼望有一个小的快乐家庭; 可以养成独立性; 有小而融洽的快慰; 家务

简单而有秩序; 小家庭可以免去许多烦恼。⑤ 可见，将要结婚的女大学生更注重婚姻生活的私密性与愉悦

性。

三、结语

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还没有更多的关于纯粹的女大学生婚姻观的调查材料来作更全面的分析。但从

此后社会发展来看，女大学生的婚姻观与整个社会婚姻观念的演变趋势是一致的。总的来看，民国时期女大

学生的婚姻观深受新思想的影响，既体现出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更体现出了追求爱情与幸福家庭生活的愿

望，具有较强的现代婚姻观念与生活方式气息。当然，这些理想中的婚姻观念在女大学生此后的生活中还要

接受社会现实的考验，但是总的来看，女大学生婚姻观念已经开始了现代转型。

( 责任编辑: 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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